
粤应急函〔2020〕438 号

各有关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2020 年 11 月 29 日 11 时 30 分许，湖南省耒阳市源江山煤

矿发生透水事故。截至 30 日 8 时，仍有 13 人被困井下，事故原

因正在调查中。据了解，该矿为长期停产、未经批准而私自组织

作业矿井。为坚决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发生，按照安全生产“一

线三排”工作机制要求，启动全国全省“一盘棋”应急响应机制，

对做好当前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提出如下工作要求,请认真组织贯

彻落实。

一、切实增强做好当前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

迫感

我省虽已全面退出煤炭开采行业，但现有非煤矿山规模普遍

较小，赋存条件差、岩土层饱水程度高、水文地质条件复杂，总

体抗水灾能力弱，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薄弱。特别是岁末年初，抢

订单、赶工期、超能力、超负荷生产现象增多，安全风险和不确

定因素显著增大，事故易多发频发，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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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、各非煤矿山企业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红

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坚决杜绝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、

松劲心态，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切实增强做好非煤矿山安

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，强化措施，切实把非煤矿山安全生

产工作抓实抓细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二、全面加强对停产停建矿山的监管

各地要切实加强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，确保停产停建

期间以及复工复产时的安全。

（一）规范停产停建矿山工作程序。对于需要停产停建 6个

月以上的非煤矿山，必须按规定向应急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报告，

说明停产停建原因、期限和停产停建期间拟采取的安全技术和管

理措施等事项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，要及时将有关情况报

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机关或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批复

机关；对于停产矿山，要及时通报公安部门停止供应火工品，并

定期在媒体公布停产停建矿山名单。停产停建期满需要继续延长

期限的，要再次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。

（二）加强停产停建矿山安全监管。各地要把停产停建非煤

矿山纳入日常监管执法计划，定期开展执法检查。停产停建期间，

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后申请延期的，必须依法严格履行相关

手续，不得直接延期或简化程序；逾期未申请延期的，要及时注

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；发现或接到举报擅自组织生产或建设的，

要按照非法生产、非法建设严肃查处；情节严重或造成事故的，

依法提请地方政府予以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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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要督促非煤矿山企业认

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健全、完善和落实停产停建期间安全

技术和管理措施。地下矿山在停产停建期间所有不封闭井口必须

安排专人值守；需要入井从事维修作业的必须开启通风机，入井

作业人员必须佩戴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和自救器；可能存在水

患、地压影响、自然发火危险的矿井，必须采取相应防范措施。

露天矿山在停产停建期间要采取划定警戒区域、切断场地电源、

清除边坡危岩、完善排土场截排水设施等措施。尾矿库在停止运

营前，要做好降低库水位及排洪系统进水口高度、增大调洪库容、

全面检查、修复和疏浚排洪系统等工作；在停止运营期间，要强

化值班值守和安全巡查。

（四）认真做好复产复工检查验收工作。需要恢复生产经营

或施工建设的停产停建非煤矿山，必须组织复工复产检查验收。

认为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，必须向应急管理部门提交复产复工报

告和检查验收情况，说明复产复工时间、安全保障措施等事项。

相关应急管理部门要及时将企业复工复产信息报送安全生产许

可证发证机关或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批复机关。发证机关

或审批机关可对复产复工非煤矿山进行随机抽查，不符合安全生

产条件的，依法严肃查处。

三、全力管控地下矿山透水风险

各有关地区、各地下矿山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采取针

对性措施管控透水风险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一）精准研判。要查清“外水”，准确查明矿区及其附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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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表水流系统和汇水面积、河流沟渠汇水情况、疏水能力、积水

区现状，健全完善防排水系统。要掌握“内水”，全面核实现有

生产矿区内的积水区、含水层、岩溶带、地质构造等详细情况，

详细掌握矿井水与地下水、地表水和大气降雨的水力关系和矿区

水的运动规律，研判、分析矿井突然涌水的可能性。

（二）规范作业。要坚持“有疑必探、先探后掘”，严格按

照探水、放水设计进行掘进、回采作业。当出现工作面“出汗”、

顶板淋水加大、产生雾气、挂红、水叫、底板涌水等透水预兆时，

应立即停止工作，撤出作业人员，并报告相关人员采取紧急处置

措施。要组织开展定期安全检查，及时排查整治存在的事故隐患，

定期清理水沟、沉淀池和水仓中的淤泥，提升水患防控能力。

（三）强化保障。要切实加强电气设备、水泵的检查、维护，

确保提升、排水、通风等设备运行正常。要推动非煤矿山双重预

防机制建设，大力推进警示教育和培训工作，构建全员参与的安

全风险系统管控体系，确保风险隐患“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置”，

提升安全风险辨识、评估、管控能力。

（四）加大监督。各地要扎实做好线上巡查线下指导工作，

加强监督检查力度，督促非煤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及时排查整治事故隐患，提升安全保障能力。要突出加强位于河

流、湖泊、水库、山区附近存在水患、山洪等灾害威胁的矿井的

监控力度，督促非煤矿山企业扎实做好防控措施，杜绝事故发生。

各有关地区、各非煤矿山企业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“奋战

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”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和“非煤矿山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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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”“全省地下矿山安全综合整治”“防范化解尾

矿库安全风险”等三大整治行动，综合施策、源头管控、精准治

理，扎实落实停产停建矿山、水患严重矿山的安全保障措施，实

现对非煤矿山安全风险的全过程、全链条、全周期闭环管理，有

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辖区内有地下矿山的地市应急管理局要结合当前正在进行

的“全省地下矿山安全综合整治行动”的验收工作，严把验收审

查关，突出加强对地下矿山落实长期停产停建措施和防治水患情

况的现场核查、验收，确保“不落实不验收、不符合不通过”。

请各有关地市在上报非煤矿山年度工作情况时一并上报落

实情况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校对责任人：安全生产基础处肖辉勇、李斌


